关于不动产估价委托合同的补充协议


甲方：北京市燕兴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
地址：北京市大兴区欣雅街15号院1号楼6层606
联系人：齐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10-69261219

乙方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03
联系人：李诗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18210516672

[bookmark: _GoBack]丙方：北京市燕兴宜居住房租赁有限公司
地址：北京市大兴经济开发区广茂大街5号院3号楼1层1-103
联系人：程瑞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10-69264668

鉴于 ：
甲方和乙方于2024年10月14日就北京市大兴区欣顺街39号院（配建“保障性租赁住房”）项目租金评估事宜签订了编号为【康正合字[2024]095号】的《不动产估价委托合同》（以下合成为“该《估价合同》”），约定由乙方评估北京市大兴区欣顺街39号院（配建“保障性租赁住房”）项目保障性租赁住房三种户型同地段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租金。服务费合计为人民币45000元（含税），甲方按合同约定支付。
2.根据北京市大兴区政府《关于变更大兴区西红门镇DX04-0102-6011、6014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配建“保障性租赁住房”项目回购主体相关事宜的报告》的批示精神中对于“关于变更大兴区西红门镇DX04-0102-6011、6014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配建“保障性租赁住房”项目变更回购主体”事项的批示意见，决定由丙方概括性承受甲方在《估价合同》项下权利、义务及责任。
鉴于上述，各方在自愿、平等、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，就该《估价合同》项下权利义务补充事宜，达成本协议如下，以资信守：
第1条 权利义务转让
1.1 各方一致同意，自【2025】年【2】月【15】日起/或本协议签署之日起，该《估价合同》项下甲方的全部权利、义务和责任概括性转让予丙方，即由丙方享有甲方在该《估价合同》项下所有权利，并承担该《估价合同》项下的甲方的全部义务、责任。丙方将继续按照《估价合同》约定，支付相关款项，乙方应当按照《估价合同》约定，继续履行相关义务。
1.2 各方一致同意并确认，甲方为丙方履行《估价合同》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，为免疑义，应包括但不限于付款义务、违约责任等。
1.3 各方确认，本协议签署后，各方配合完善财务手续，并配合完成发票的退回及开具等相关程序。
第2条 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
2.1 本协议的订立、效力、解释、履行和争议的解决适用正式颁布的中国法律和法规。
2.2 对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。如果协议各方在十（10）日内无法达成一致，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本项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。
第3条 其他
3.1 保密
各方应对其通过订立和履行本合同而获悉的对方的商业秘密、技术秘密严格保密，未经其他方事先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利用、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或以其他方式予以公开。
3.2 生效
本协议自本协议各方当事人的法定（或授权）代表签署并加盖公司印章后生效。
3.3 文本
本协议一式陆份，其中甲方持有贰份，乙方持有贰份，丙方持有贰份，每份具有相同的效力。
（以下无正文）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权利义务转让协议》的签字页）

甲方：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：
签    字：______________
日    期：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


乙方： 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：
签    字：______________
日    期：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



丙方： 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：
签    字：______________
日    期：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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